
安全协议书

为切实贯彻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”的方针，明确甲乙双方在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责任，保障人身及财产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，经双方平等协商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一条 工程概况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
项目地点：               
工程期限：自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起至     年     月     
日止。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工期延误，每逾期一日，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    元违约金。
第二条 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有权对乙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生产监督检查，对发现的违章作业、事故隐患及其他安全问题，有权责令乙方立即整改或停工。
开工前，可对乙方的施工资质及安全生产条件进行核查。
为乙方提供必要的施工现场安全作业环境及相关基础资料（如有）。
第三条 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乙方应具备国家及工程所在地要求的相应施工资质与安全生产条件，严格遵守安全生产、劳动保护、消防安全等法律法规及国家、行业标准。
施工人员进场前，必须接受全面的安全生产教育培训，并应向甲方报备人员名单。施工期间，所有人员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用品（如安全帽）。
乙方应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设置安全管理制度牌、安全警示标志及操作规程指示牌。
乙方应为其全部施工人员缴纳工伤保险，并对施工安全承担全面管理责任。因乙方原因造成任何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，由乙方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费用。
乙方应负责施工现场的日常清洁，做到工完场清。工程竣工后，须将施工现场彻底清理干净。
[bookmark: _GoBack]乙方在施工中如需动火、动电、高处作业等危险操作，应提前制定安全方案并报甲方备案，采取严格防护措施后方可作业。
第四条 验收与付款
工程验收标准及程序按国家、行业有关规定及双方合同约定执行。
付款方式：
（建议明确与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支付或扣除相关的条款）
第五条 违约责任
除本协议已有约定外，若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因乙方安全管理不善导致重大安全事故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施工合同，乙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。
第六条 争议解决
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七条 其他约定
本协议效力独立于施工合同，不作为施工合同的从合同。
本协议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，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第8条 特别约定


    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
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


